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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区县、开发区财政局、文体局,市级有关部门（单位）：
为支持我市新闻出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鼓励和扶持实体书店健康持续发展，繁荣出版物市场，促进全民阅读，打造“书香之城”，根据市财政局、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关于印发《西安市财政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实施意见》（市财函〔2017〕68号）精神，研究修订了《西安市财政支持实体书店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西安市财政局 西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2017年8月4日
西安市财政支持实体书店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鼓励和支持实体书店持续健康发展，繁荣出版物市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促进全民阅读，打造“书香之城”，根据《西安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西安市财政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实施意见》（市财发〔2017〕68号）及有关规定，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财政支持实体书店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指由市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用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及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政府引导性资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来源于市级财政，纳入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部门预算管理。专项资金坚持逐级审核、分类补贴、专款专用，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财政规章制度，接受审计、财政、文化主管部门监督的原则。
第二章 专项资金的分类和支出范围
第四条 专项资金分为大型、综合性实体书城（书店）经营性奖励补助、大型、综合性书城（书店）扩大经营规模和出版物发行网点的固定资产建设贷款贴息补助、中小型实体书店经营性补助、开展实体书店相关业务培训及支持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经费五大类。
第五条 经营性奖励补助限额为年经营收入的3%，不超过100万元；固定资产建设贷款贴息限额为利息的50%，不超过30万元。
第六条 实体书店相关业务培训经费是指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开展实体书店管理人员、从业人员专业技能、业务培训活动的费用。
第七条 全民阅读活动经费，是指我市辖区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根据我市全民阅读活动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组织举办各种全民阅读主题活动、论坛、出版物博览会等费用。支持限额为其活动实际费用的30%，不超过30万元。
第八条 专项资金使用方式，按照补助类型，用于实体书店软硬件设备更新、支付房租、建设贷款贴息和相关专业技能培训及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不得用于规定范围以外的支出。
第三章 专项资金的申报与管理
第九条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与市财政局发布专项资金申报计划，明确扶持资金支持的重点和具体申报流程，并向社会公开发布申报事项。
第十条 符合条件的实体书店，按要求提交相关资料，如实填写《专项资金申报表》，签订承诺书，按照隶属关系于每年4月30日前向所在地文化、财政部门提出申请。
第十一条 各区县文化、财政部门负责对实体书店申报资料进行审核。审核的主要内容包括：主体资质、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企业违规违法情况等。审查合格，汇总签署意见后，以正式文件形式于每年5月31日前向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市财政局申报。
第十二条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对各区县报送的实体书店申报材料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严格审核。在此基础上，按类别进行汇总，并根据补助标准，初步测算专项资金年度分配资金额度。
第十三条 开展实体书店相关业务培训经费，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根据年度培训计划，向市财政局提出资金使用申请。
第十四条 支持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经费，由我市辖区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根据全民阅读活动的要求，向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提出活动项目申请。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负责对申请事项进行核定，并根据财政支持实体书店发展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向市财政局提出资金分配意见。经市财政局审核后，根据专项资金预算和国库管理规定，拨付专项资金。
第十五条 专项资金分配方案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官网向社会公布 。
第四章 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与监督
第十六条 使用单位要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管理，健全财务档案，以备检查、审计、监察和绩效考核。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专项资金，遵守国家财政、财务规章制度。
第十七条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与市财政局对项目资金使用和执行情况进行跟踪监督检查，定期开展绩效评价。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专项资金。对以虚假、冒领等手段骗取专项资金的，一经查实，收回专项资金，并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西安市财政支持实体书店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市财发〔2015〕233号）同时废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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